
类分 广告 副省级媒体
登报热线：5581502 5550633 手机微信同号：18030270336 19906032813

友情提醒：本栏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敬请验明对方相关资料，若因
此产生的一切法律纠纷与本报无关。（入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刊登本报分类广告请通过本栏指定方式联系办理，谨防假冒。

◉吕岭路122号报业大厦10楼1009室（电话：5550633）

◉湖里区枋湖南路29号湖里行政中心二楼1号窗口（电话：5383530）

◉海沧区政务服务中心二楼24窗口（电话：5511763）

◉厦门市政务服务中心3楼A厅27窗口（电话：5509533）

❙公告启事❙
行政处罚决定书

曾 凡 姣（ 身 份 证 号 码 ：
432522********4081）：

本局对你在厦门市思明区
美仁前社 118 号 601 室违法
建造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厦思城管罚
（2023）391号《行政处罚决定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

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厦门市思

明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厦

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或者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

诉讼。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催告书
李 碧 花（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621********8021)、钟育李
（身份证号码：352227********
2150）：

本局对你们在厦门市思明
区莲前西路284号102室涉嫌
擅改设计用途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厦
思城管强催[2023]168《行政强
制执行催告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请
你们于送达后三日内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上述权利，我局将依法作出处
理决定。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遗失声明
厦门麦肯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因不慎遗失“中国-智利自贸
区 原 产 地 证 书
F235949879560025”，声明作废。

告知书
徐 海 苹（ 身 份 证 号 码 ：
370121********0525）：

本局对你在厦门市思明区
图强路9号402室擅自改动房
屋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改变
建筑设计使用功能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厦思城管告（2023）289号《告
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于送达

后五日内提出书面意见或听证
申请，否则视为自动放弃陈述
申辩权和要求听证权，我局将
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催告书
杨 力 威 ( 身 份 证 号 码 ：
350302********0012）、王希岭
（身份证号码：350204********
2023）：

本局对你们在厦门市思明

区莲前西路298号203室违法
建造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厦思城管
强催[2023]209《行政强制执
行催告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请你
们于送达后三日内提出陈述
申辩意见，否则视为自动放弃
上述权利，我局将依法作出处
理决定。

厦门市思明区城市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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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左指示牌设太远
市民反映看不清字

交警：已增设指示牌
文/图 本报记者 薛尧 实习生 林睿瑶
近日，有市民反映称，位于白鹭洲路与厦禾路

交叉路口处，设置了高峰期禁止左转的交通指示
牌，但由于距离较远，给驾驶员带来不少困扰。记
者现场走访并将问题反映给交警部门，交警部门称
字体符合国标要求，将增设指示牌，保障交通畅
通。截至发稿时，记者从交警部门了解到，新的指
示牌已经安装好。

路口宽约50米
驾驶员看不清“禁止左转”指示牌

23日上午临近9点，记者来到白鹭洲路与厦禾
路交叉路口。此时正值早高峰，不少车辆在此等候
红绿灯放行。记者观察到，该路口从白鹭洲往轮渡
方向在早高峰（7 点至 9 点）和晚高峰（17 点至 20
点）禁止左转，所以此时左转车道只能直行。

记者注意到，在这个路口，红绿灯设置在马路
正对面，禁止左转的交通指示牌在红绿灯旁。由于
该路口宽约50米，从路对面看过去，会让人觉得指
示牌较小，牌子上的字需要很仔细才能看清。

“白鹭洲路是主干道，高峰期车流量很大，不少
驾驶员开到路口时才看清路牌上的文字，这给提前
预判路线带来不小困扰。”现场，市民陈女士提出，
是否可以请有关部门加大指示牌字号，或者增设路
牌，避免车辆临时改变行车路线。

字体符合国标要求
已增设指示牌

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交警部门，有关负责人回复
称，经实地检查，该路口相关交通标志标线和字体
均按照国标要求设置。为满足群众需求，交警将在
北进口最左侧车道中央隔离护栏处增设限时段禁
止左转弯指示牌，加强对过往群众的提醒。目前，
新的指示牌已经安装好。

此外，该负责人还告诉记者，该路口南出口信
号灯视线完好，如在北进口处设置信号灯将重复，
影响时效；同时，该路口南出口
信号灯处、北进口白鹭洲路辅道
主道并线处均有设置限时段禁
止左转指示牌进行提示，且该路
口限时段左转弯车道有设置可
变车道导向标线，市民可根据标
志标线通行。针对群众反映的
问题，交警部门将继续加强对该
路口的通行监测。

本报讯（记者 谭心怡 通
讯员 同法宣）和家人吵架喝了
酒后，同安一男子竟然从高层
将家中小家具、杂物往楼下
扔。近日，同安法院审结同安
区首起“高空抛物”刑事案件，
依法对被告人黄某某以高空抛
物罪，判处拘役并处罚金。

2023 年 7 月 31 日 10 时
许，住在同安某小区27楼的被
告人黄某某，喝了酒之后，将木
质座椅、沙发凳、空易拉罐以及
其他杂物从家里扔到走廊，再
先后5次从27楼走廊高空向
下抛掷上述物品，造成了楼下
停车棚顶破损。

酒醒后，面对民警的讯问，
黄某某称：“因为与家人吵架，

心情不好，我喝完酒就把家里
的东西都砸了，再拿到走廊往
下扔。我现在清醒了，我也知
道从高层扔东西可能砸死人或
造成其他伤害，现在很后悔。”

同安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被告人黄某某从建筑物高空抛
掷物品，情节严重，其行为应当
以高空抛物罪追究其刑事责
任。综合考虑被告人黄某某的
犯罪行为、危害后果、认罪悔罪
表现，法院依法判处拘役并处
罚金。

法官在此提醒，高空抛物
不仅害人更害己，轻则需要承
担民事责任，情节严重、造成严
重后果的，可能会被追究行政
责任或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 陈泥 通讯员 林春阳）
网购的商品拆包装了，还能适用“七天无
理由退货”规定吗？近日，集美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受理了一起因网购退货引发的
消费纠纷。

谢女士前不久在淘宝平台上购买了
一款售价178元的电烫睫毛器。收到商
品后，她拆开包装查看实物，认为货不值
价，便当即选择了退款。但商家却以“商
品已拆封”为由，拒绝了她的退货申请。
接到谢女士的投诉，市场监管执法人员
介入调查。

“消费者在网购时，仅凭图片和文字
展示，不容易判断商品的真实性和可靠
性，为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了消
费者‘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执法人
员指出，除某些特定商品外，根据《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经营
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

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
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但在现实网购交易中，部分商家存
在随意扩大不适用无理由退货范围的现
象，这涉嫌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执法
人员表示，谢女士所购买的电烫睫毛器，
应当属于法律规定可以七天无理由退货
的范围；且其收到网购的商品后，只有拆
封查看，才能判断商品是否完好，因此商
家称“商品拆封后不可退货”，也是不合
理的。当然，消费者退货的商品应当保
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经沟通调解，
商家为谢女士办理了退货退款。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在与经
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时，应注意保
存网络平台交易记录、双方聊天记录、交
易明细等有效证据，双方可以通过协商、
调解等方式解决，无法解决的，向有关部
门投诉或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坐车从外省来厦
女子深夜下车迷路
高速收费员热心帮她打车

本报讯（记者 王玉婷 许晓婷 通讯员 宋婕）近
日，一位外省来厦的女子，深夜下错了车，加上手机
信号不好，急得她团团转，幸好高速收费员及时发
现这一情况，热心帮她叫来网约车。

21日凌晨1时许，厦门收费站收费员刘丽春发
现，收费站广场走来一名提着行李箱的女子，看她
似乎迷了路，刘丽春便主动上前询问情况。

原来，女子20日从广西桂林坐车来厦门，准备
21日坐船去金门探亲。由于天色太暗，车刚进入
厦门，女子以为到达了目的地，就提着行李下了车。

由于手机信号不好，女子联系不到亲属，只好
沿着道路一直走到厦门收费站。了解情况后，经女
子同意，刘丽春帮她联系了网约车，将女子送到思
明区，让她一早再坐船前往金门。

“幸亏有你的帮忙，不然这大半夜的，我都不知
道该去哪……”临行前，女子不停感谢高速收费
员。当天下午，女子安全抵达金门后，再次发来信
息表达谢意。

网购电烫睫毛器
拆封了就不能退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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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追击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
条的规定,经营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
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
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
理由，但下列商品除外：

❶消费者定作的；
❷鲜活易腐的；

❸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封的音像
制品、计算机软件等数字化商品；

❹交付的报纸、期刊。
除前款所列商品外，其他根据商品

性质并经消费者在购买时确认不宜退货
的商品，也不适用无理由退货。

市场监管部门：除某些特殊商品外，
消费者有权“七天无理由退货”

哪些商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本报讯（记者 谭心怡 通讯
员 海法宣）做生意欠了钱，本
应该想办法赚钱还债，可有的
欠债人却动起了歪脑筋，不仅
不积极想办法还债，竟还想“甩
锅”无辜八旬老人。这样做就
可以撇清债务吗？近日，海沧
法院发布一起案件。

为逃债转让股权
找了两位老人当“股东”

厦门A公司与厦门B公司
在2019年7月签订的一份租赁
合同中约定，厦门A公司向厦
门B公司承租后者名下1700
余平方米办公场所10年，每个
季度交一次房租。

但自2020年3月起，厦门
A公司开始拖欠租金。为逃避
责任，厦门A公司的原始股东
张三、李四故意隐瞒公司情况，
分别找来一位86岁高龄的老
人王五，一位年近花甲的农民
赵六（以上均为化名），并与二
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名下股
权100%无偿转让给二位老人。

而在股权转让前后，张三、
李四二人从未实际缴交出资。
2020年 9月，B公司以发送律
师函的方式告知A公司双方合
同解除。眼见二人即将“金蝉
脱壳”，知晓其中猫腻的厦门B
公司一纸诉状将其告上法庭，

要求厦门A公司支付租金、房
屋占有使用费、违约金、律师费
等共计 150 万余元并要求张
三、李四对A公司债务承担连
带责任。

原始股东“甩锅”
应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海沧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在公司产生债务之后，张三、李
四立即快速以0元将股权转让，
实质是恶意利用公司独立人格
和股东有限责任把投资风险转
嫁给债权人，其行为构成滥用
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
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
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
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
责任。”故厦门B公司请求张
三、李四对厦门A公司债务连
带责任，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法
院予以支持。

综上，法院一审判决，确认
双方《房屋租赁合同》于2020
年 9月解除；厦门A公司向厦
门B公司支付房屋租金45万余
元、房屋占用费53万余元；张
三、李四对厦门A公司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二审法院维持上
述判决。

公司两股东
逃避债务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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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二百九十一条之二：从建筑物
或者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情节
严重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

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
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
定定罪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254条规定，禁止从建筑物

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
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
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
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
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
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
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
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
偿。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补偿后，有权
向侵权人追偿。

高空抛物如何处罚？

法律的制度环环
相扣，公司法在设定
法人人格独立制度和
股东有限责任制度，
刺 激 投 资 者 的 积 极
性，推动经济发展的
同时，也规定了公司
人格独立的例外——

公司人格否认，以此遏制
各种各样试图钻法律空子滥

用公司法人人格独立的行为，
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在公
司出现债务纠纷时，积极协商
处理，最大程度降低损失，才是
经营之道。

自以为可以通过将股权转让
给八旬老人来规避股东本应承担
的责任，不仅有违诚信原则，这种
损害债权人利益的“甩锅”行为也
不可能被法律所保护。

以案释法

法官说法

新安装的指示牌新安装的指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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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一男子
高空抛物
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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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鹭洲路与厦禾路交叉路口

将股权0元“甩卖”给老人


